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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包括本公司附属子公司，下称“本公司”）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就生产经营所需的土地，向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租赁土地使用权，签署了新的有效

期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2、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包括其附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不含本公司），下称“江

铜集团”），就财务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金融服务等持续性关联交易，签订了有效

期自(1)协议及其项下的交易以及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获得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周

年大会独立股东的审议通过及（2）上海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对其内容

不提出任何实质性反对意见后起生效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金融服务协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 

本公司第五届十五次董事会书面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协议，遵照有关法律

法规及股票上市规则，参会的非关联董事都投了赞成票，本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时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董事认为，订立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各方现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充分

利用，实现各方的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以促进本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和发

展，并降低本公司重复投资及节省开支，有利于提高本公司综合效益。 

其它事项：上述关联交易协议是本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按照商

业化原则签署的协议，并无其它任何附加条件。上述各项协议及其交易限额须经

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独立股东批准才可生效。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双方分别于1997年、2007年及2008年签订了三个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由于1997年以来，土地租赁市场发生较大变化，1997
年签署的协议定价与目前政府指导价及市场公允交易价格相差太大，以及2007
年及2008年《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的租赁期已于2011年届满；为了公允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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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本公司及附属公司的正常经营，本公司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签署了新的《土

地使用权租赁协议》并同意当新的协议生效时, 自动终止双方于1997年签订的

《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新协议的有效期自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
止。。 

《金融服务协议》的当事人为财务公司与江铜集团。 

由于江铜集团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8.77％，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公

司持有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80%以上股权，为财务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A股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

券上市规则（“H股上市规则”）（合称“相关上市规则”），本公司与江西铜业集

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以及财务公司与江铜集团签订的《金融

服务协议》，将构成本公司须予披露的关联交易。 

2012年3月27日，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金

融服务协议》及其各年的交易限额。公司11名董事，其中关联董事李贻煌先生、

李保民先生、甘成久先生、胡庆文先生、施嘉良先生就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回避表

决，其余董事均参与了表决并一致同意通过。 

上述关联交易合同及其各年的交易限额，将提呈本公司2012年6月19日举行

的股东周年大会审议，以寻求独立股东的批准，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

联人江铜集团将放弃对关联交易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本公司为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住所为江西省贵溪市冶金大道15号。法定

代表人为李贻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462,729,405元，本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
24日，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矿、稀有金属、非金属矿：有色金属及相关副产品的

冶炼、压延加工与深加工；自产产品的售后服务、相关的咨询服务和业务；境外

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等。截止2011年末，本公司经审计的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下

同）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人民币人民币3,930,292万元，当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净利润人民币654,945万元。 

江铜集团为国有独资公司，为本公司控股母公司。江铜住所为江西省贵溪市

冶金大道15号。法定代表人为李贻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65,615万元，该公司

成立于1979年7月，主营业务为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有色金属冶炼压延加工

产品、承包境外有色冶金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设备、

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等。截止2010年末（2011
年审计未完成），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人民币1,576,398万元，年度净

利润人民币184,383万元。该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38.77%，为本公司的

控股公司。 

财务公司（本公司实际控制其80%以上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住

所为江西省南昌市二七北路527号，法定代表人为李贻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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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万元，该公司成立于2006年12月8日，主营业务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

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

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

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等。2011年末，财务公司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

有者权益为人民币71,280万元，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6,114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根据《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本公司本次拟向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租用土地

的使用面积共计 51,636,341.87 平方米。本公司租赁本协议项下所约定的土地使

用权而应支付给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的租金总额首年为人民币 166,685,643.98 元，

实际租金按照实际租赁面积计算。 
 

（二）、《金融服务协议》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本公司将在协议有效期内，向江铜集团提供以下金

融服务： 

1、现金存款服务； 

2、结算服务； 

3、信贷服务； 

4、其它金融服务。 

上述协议的履行责任和义务，将由财务公司与江铜集团及其下属成员单位承

担。协议期限自(1)《金融服务协议》及其项下的交易以及年度交易金额上限获

得本公司201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独立股东的审议通过及（2）上交所对其内容不

提出任何实质性反对意见后起生效。本协议有效期至2014年12月31日。。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公司与江铜集团订立新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财务公司与江铜集团

订立的《金融服务协议》的交易主要遵循以下定价原则及顺序定价： 

1、按国家定价； 

2、如无国家定价或国家定价不适用，则按行业定价； 

3、如无行业定价或行业定价不适用，则按市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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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无市场价或市场价不适用，则按成本加税金加利润率的原则定价。 

（一）、《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租赁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参照本公司和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双方原签署的土地

使用权租赁价格、江西省地方政府土地租赁指导价格、以及近期市场公允交易价

格。 

本公司和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双方同意可参照土地市场价格的波动情况每年

调整一次单位面积租金，具体的调整金额由双方协商确定，但调整幅度不超过上

年单位面积租金的10%。 

本公司和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双方同意，在租赁期内，租金按年支付。本公司

应于每一会计年度终了之前15日内将当年应付的租金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予江

西铜业集团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公司和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同意可由本公司汇总向江西铜业集团支付土地

租金，亦可由实际使用土地的本公司或本公司附属公司分别向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支付。 

（二）、《金融服务协议》 

1、《金融服务协议》交易的主要内容及遵循的定价方式如下： 

a. 存款服务 

江铜集团在财务公司的存款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

如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不适用，应不可高于国内其它金融机构（其

它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用社，但不包括除财务公司外的其它金融机构）同类业

务利率水平，同时亦不可高于财务公司提供予其它独立第三方存款者之存款利

率。 

b. 结算服务 

对于财务公司代江铜集团向第三方支付的结算，或国家有规定收费之结算服

务，江铜集团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服务费用。 

c. 信贷服务 

财务公司为江铜集团提供的信贷服务利率（含费率）按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

布的基准利率或不低于国内其它金融机构或信用社给予江铜集团的同类信贷条

款执行。江铜将为所有财务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的贷款余额做连带信用保证。协

议存续期内，2012 年、2013 年、2014 年依照该协议进行交易的交易金额（贷款

余额）为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135,000 万元、153,000 万元、180,000 万元。 

根据经修订的金融服务协议，除金融服务协议项下载列的原定条款外，双方

进一步约定，财务公司向江铜集团提供的每日信贷服务余额不得超过来自江铜集

团的存款余额，亦不得超过金融服务协议规定各类信贷服务总额。若江铜集团信

用下降或出现违约，则财务公司有权动用该等存款以抵销江铜集团的借款。江铜

亦同意就所有向江铜集团提供的信贷服务向财务公司提供保证担保。财务公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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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铜集团提供的信贷服务金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超过豁免年度上限。财务公司

就该等借贷厘定的利率将由江铜集团每月或每季支付（须视乎各订约方之间订立

的借贷协议的条款），并须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指引及监管。财务公司将根

据中国人民银行不时颁布的标准利率厘定其利率，以符合有关指引及监管。财务

公司给予江铜集团的相关利率将不优于中国其它独立财务机构或信贷联盟提供

的利率。 

d. 其它金融服务 

根据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已同意向江铜集团提供其它金融服务，并须不

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提供其它金融服务的费用将按不低于中国

其它金融机构同类业务收取的费率计算。 

2、风险监控措施 

为降低及监控财务公司根据关联交易协议向江铜集团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

将有以下主要监控措施： 

(1) 财务公司为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中国银监会对财

务公司的业务进行持续的严格监管。财务公司须每月向中国银监会提供监管报

告。 

(2) 在中国银监会的指引及监管下，财务公司已建立具规模的风险管理系统

及内部监控政策，有效控制与贷款有关的风险，并保障财务公司的资产； 

(3) 本公司的审核委员会已经将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措施纳入其整体风险

管理架构之中，将会监管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及信贷审批委员会对该等政

策和操作的遵守情况，包括详尽年度评估； 

(4) 信贷审批委员会将会采取作为其标准审批程序的一部分，以确保向江铜

集团提供借贷及融资服务的总结余不超于来自江铜集团的存款总额，并且与江铜

集团有关贷款审批不超于豁免的年度上限； 

(5) 风险管理委员会将就所有金融服务交易在交易的不同阶段（交易之前、

交易过程中及交易之后）进行风险评估并须接受审核委员会的定期审核； 

(6) 财务公司所有贷款均会优先给予本公司，并将会确保本公司一切现有融

资需求均获得满足后方向江铜集团提供贷款； 

(7) 财务公司将仅向有良好管理、稳健财务背景、良好业务及理想业务发展

前景的江铜集团成员公司提供贷款、担保及购买贴现票据服务； 

(8) 江铜向财务公司承诺对其所有向财务公司借款的江铜集团成员公司作

一揽子的保证担保； 

(9) 本公司将确保严格遵守有关控制财务风险的完善内部指引及程序；并将

确保严格遵守应遵循的所有可适用的监管法律及法规； 

(10) 风险管理委员会及信贷审批委员会的审批程序将不会受江铜及江铜集

团影响： 

(a) 法律法规监管─财务公司贷款审批程序及内部监控须由中国银监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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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监管。中国银监会规定财务公司在审批贷款时须保持独立。未有遵守有关规

定乃违反中国规则及法规，将受严重处罚。参与贷款审批程序的个别人士须就未

能严格遵守相关规则及法规承担个人责任； 

(b) 信贷审批委员会的独立性─获委任为信贷审批委员会的现有七名成员

均独立于江铜集团。信贷审批委员会由财务公司的两名高级管理层成员主管，该

等成员的委任获中国银监会批准，需独立于江铜集团； 

(c) 财务公司将严格遵守获审核委员会批准及定期检查有关向江铜集团贷

款的指引及程序； 

(d) 风险管理委员会及信贷审批委员会的运作须由审核委员会审核。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本公司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签署的新《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与本公司此

前订立的关联交易基本类似，因此不会增加本公司额外负担。此外，有利于合同

各方的现有资产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实现各方的资源共享及优势互补，并可促

进本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和发展，避免了本公司重复投资及节省开支，有利

于提高本公司综合效益。 

（三）《金融服务协议》 

成立并经营财务公司为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为中国集团公司的惯

例。财务公司已有优良的管理经验，在财务业务方面亦已有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

为江铜集团旗下优良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将有助本公司以较低的信贷风险，更有

效运用盈余资金，对本公司及其股东整体有利。另外，本公司发展完善的金融服

务，也将有助本公司分散业务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张蕊女士、吴建常先生、高德柱先生及涂书田先生均

一致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合同是按商业原则签订的，价格公允合理，程序合法，

不会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而言是属公平合理的。 

本公司委任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关联交易向独立董事提供意见。有关独立财

务顾问报告将在本公告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刊登于本公司网页上。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经董事签字的董事会书面决议案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关联交易协议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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